
附件8
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补充养老保险

和特定医疗保障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高层次人才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根据《中共珠海市委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若干意见》（珠字〔2011〕11号）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高层次人才是指取得《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证书》并在管理服务期内的珠海市高层次人才。

本办法所称补充养老保险是指高层次人才按本办法参加的商业团体养老保险。

本办法所称特定医疗保障是指高层次人才按本办法享受的医疗补助待遇和医疗保健服务。

第三条  高层次人才补充养老保险和特定医疗保障所需经费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

第四条  市委组织部负责统筹协调高层次人才补充养老保险和特定医疗保障工作。

市卫生局负责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服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高层次人才补充养老保险和医疗补助的组织、管理和监督。

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高层次人才医疗补助的具体经办工作。

商业保险机构负责高层次人才补充养老保险的具体经办工作。

第二章  补充养老保险
第五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可按本办法参加补充养老保险：

（一）取得《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证书》并在管理服务期内；

（二）已依法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

（三）已依法参加企业年金。

第六条  高层次人才参加补充养老保险，所需费用由政府按以下标准全额补贴：

（一）高层次人才（一级）：月补贴标准为交费当月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执行的广东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10%；

（二）高层次人才（二级）：月补贴标准为交费当月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执行的广东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倍×10%；

（三）高层次人才（三级）：月补贴标准为交费当月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执行的广东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1.5倍×10%。

第七条  高层次人才参加补充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或高层次人才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报商业保险机构初审：

（一）用人单位出具的申请参加补充养老保险意见书；

（二）《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证书》（管理服务期内）；

（三）依法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明细；

（四）依法参加企业年金的缴费明细。

商业保险机构初审后，报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窗口复核；复核通过的，从用人单位或高层次人才本人申请的当月起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关系并给予补贴。

第八条  补充养老保险实行按月交纳，续保时符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资格条件的，由商业保险机构为其办理续保手续。

第九条  高层次人才因被立案调查等原因暂停发放工资或薪金的，补充养老保险同时暂停；经调查未受到处分或刑事处罚的，予以补交。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补贴，已发放的补贴由商业保险机构全额退回：

（一）高层次人才在管理服务期内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骗取补充养老保险补贴的；

（三）在管理服务期内丧失我市高层次人才资格的；

（四）其它不予补贴或应当收回的情形。
第十一条  高层次人才补充养老保险的保险人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通过专家评审的方式选择，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确定。

商业保险机构可提供现有的团体养老保险产品供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选择，也可以设计符合高层次人才特点的新产品。

第三章  特定医疗保障

第十二条  建立高层次人才医疗补助。高层次人才按规定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其医疗费用按以下办法补助：

（一）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住院费用起付标准以上的个人自付部分补助90%；

（二）符合门诊特定病种规定的个人自付部分补助90%；

（三）抗肿瘤化疗自费药品、材料费个人自费部分及核素扫描、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费用补助50%。
第十三条  高层次人才医疗补助的管理按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建立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服务制度。

（一）建立医疗保健服务指引。高层次人才可根据自身保健需求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和医疗专家。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将高层次人才个人信息资料传送到市卫生局，由市卫生局将其转送至各定点医疗机构和确定的医疗专家。

（二）建立健康档案。定点医疗机构免费为高层次人才建立健康档案，并实现定点医疗机构之间信息互通与共享。

（三）建立就医绿色通道。高层次人才持《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证书》到定点医疗机构或其他约定医疗机构就医时，可享受优先安排预约诊、独立专家诊室接诊、优先安排检查、手术，同时开通24小时就医服务热线电话。

（四）建立健康顾问制度。各定点医疗机构推荐具有相应资质的医务人员作为高层次人才的健康顾问，提供一对一的长期、免费的健康指导。

（五）建立健康讲座制度。定期为高层次人才举行医疗保健、卫生防病、健康知识等讲座，指导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疾病预防。

（六）建立住院探视制度。高层次人才因病住院时，收治医院有关负责人应组织探视，并本着有利于医疗、康复前提下，积极协调本单位有关部门，为其提供各种便利。

（七）建立康复随访制度。高层次人才出院后，需要进行康复的，收治医院要指定专人负责了解、指导、协调做好康复工作。

（八）建立健康体检制度。高层次人才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从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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